
文彦博《三札卷》创作时间新考 031

故宫博物院所藏《三札卷》〔图一〕 ，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彦博存世书迹。除本卷外，文彦博存世书

迹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得报帖》。关于其书法特点，宋人有大量的评价，米友仁跋此卷云：“潞公

于草法极留心，忽观此书，想见其功业之伟，搢绅先觉余韵，灿然在目，是可叹赏。”周必大《跋潞公

帖》云：“公年过七十，笔力犹清壮如此，非独见所养深厚，亦足占寿考之祥矣……公字虽不甚置意，亦

时有唐人风致，非无师法者。”
‹1›
研究书法家风格及其变化，作品系年为第一要事，而对于文彦博《三札

卷》的创作年代，只有少数学者有过研究
‹2›
。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之上，通过考释《三札卷》所载

宋代政治制度，对其创作年代提出新的看法。

《三札卷》又名《三帖卷》
‹3›
，手卷，行书，纸本墨笔，纵43．6厘米，横223.0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

院。依照前后顺序，此卷可分为《护葬帖》《预差帖》《汴河帖》，卷后有宋米友仁、向水，清永 、绵亿等人

跋。向水跋对该帖的创作时间有所涉及，曰
‹4›
：

此三札旧藏许仲谋家，观元晖之跋，在永平时好事者已保而珍之，况今之日耶……潞公四

判河南，一判河阳，此第三札不可考其岁月矣。然本传有神宗导洛通汴，而主者遏绝洛水，不

使入城中，洛人患之，公因中使刘惟简至洛，语之。故惟简以闻，诏令通行如故，遂为洛城无

‹1›   曾枣庄：《宋代序跋全编》六《跋潞公帖》页4139，齐鲁书社，2015年。

‹2›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页135－137，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第41卷

《北宋名家卷》页419，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曹宝麟：《抱瓮集·文彦博三帖考》页360－367，文物出版社，2006年。

‹3›  《三札卷》释文顺序有多种记载：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的顺序与此卷现状相同；《宋文潞公札》首位是《预差帖》，其次

为《汴河帖》，最后为《护葬帖》，见曾枣庄：《全宋文》第16册，页22，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吴荣光将《预差帖》与《汴河帖》合在一

起，称《浚河牒》，见（清）吴荣光：《辛丑销夏记》页45－4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申利：《文彦博年谱》附录三《文彦博传世书法作

品》页398－399，巴蜀书社，2011年，对《三札卷》亦有介绍。

‹4›   前揭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页137。

文彦博《三札卷》创作时间新考

黄光辉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考释文彦博《三札卷》所载宋代制度，重新确认了三札的创作时间：

《护葬帖》大体作于元丰三年（1080）九月至元丰四年（1081）三月 ； 《预差帖》大体

作于元丰四年至元丰六年（1083）； 《汴河帖》大体作于元丰四年至元丰六年的夏秋两

季。上述三帖均作于文彦博判河南府时。

关键词  文彦博  三札卷  宋代官制  《文潞公集》



032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1年第5期･ 第229期

穷之利云云。或即其事耶。详札意盖未见中使以前，权宜筹剂之方，词意周详缜密，书所谓弼

亮四世，克勤小物者，潞公有焉。

据此跋可知，至迟在南宋时期，文彦博三札已被合装为一卷，对南宋人向水而言，前两札的创作时间尚

可知晓，第三札创作时间则不可考。

关于此卷，徐邦达、曹宝麟、刘正成已有研究，三位先生的研究各有所得，也给人诸多启发，但对于

宋代制度的解读或有偏差。准确理解三帖所涉及的宋代制度，是确定三帖创作时间的关键。

〔图一〕 宋文彦博 《三札卷》 
纵43．6厘米  横22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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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护葬帖》创作时间

此帖释文：

适见报状，已差赵待制卨、张都知茂则
‹1›
郧王葬礼使、副，送都厅。凡干葬礼事节，速牒

护葬使司，并牒管勾（使）贵早见集。仍看详牒语周备，如法修写。

帖中所云的“郧王”，《宋史》并无传记，曹宝麟先生“猜测可能为宋太祖赵匡胤弟廷美之子德均（封郧

国公）的后裔中的某一袭封进位者”。考《宋史·表三十·宗室世系二十五·郧国公房》可知，第一代郧国

公为保平军节度使、郧国公德钧
‹2›
。据《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二六载：“郧国公德钧魏王廷美子，淳化四

年授左武卫将军……（景德）四年（1007）正月卒。”
‹3›
而第二位郧国公为赵汎之，汎之为廷美五世孙，德钧

四世孙，按世系线索来看，此帖所称郧王极有可能是赵汎之。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

编》）《宋会要辑稿》等史料几乎没有关于赵汎之生平事迹的记载，郧王的线索不能证明此帖作于何时。

赵卨任待制时间是解决此帖的关键线索，曹宝麟先生据赵卨任待制时间，发现赵卨以天章阁待制在

京任差遣时间只有八个月左右，也就是元丰四年（1081）三月至十月，其他时间均任职于边防要塞，不

大可能去充任护葬使
‹4›
，因此文彦博创作此帖的时间当为元丰四年三月至十月。

曹宝麟先生慧眼如炬，但此处或许还有另一种解释：赵卨在只任待制而不任其他差遣时充当护葬

使。神宗熙宁、元丰时期赵卨任待制的情况，《长编》有详细记载，今据《长编》制表如下：

［表一］   熙丰时期赵卨仕履表

时间 职衔 材料来源

熙宁七年（1074）二月 天章阁待制、知延州 《长编》卷二五二

熙宁八年（1075）十二月
天章阁待制、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官、经略招讨使
兼广南西路安抚使

《长编》卷二七一

熙宁十年（1077）二月 天章阁待制、知桂州 《长编》卷二八〇

熙宁十年（1077）七月 直龙图阁、知桂州 《长编》卷二八三

元丰元年（1078）八月 天章阁待制、知太原府 《长编》卷二九一

元丰三年（1080）七月 天章阁待制 《宋会要辑稿》

‹1›  “张都知茂则”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作“茂叔”，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及端方《壬寅消夏录》作“茂则”，此处当为“茂则”而

非“茂叔”。遍考《宋史》《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史料只见有茂则，不见茂叔。《宋史》卷四六七有传，“张茂则字平甫，开封人。初补小黄

门，五迁至西头供奉官……进入内都知……哲宗即位，迁宁国军留后，加两省都都知”。《长编》有多处记载张茂则为入内都知一事，《长

编》卷二三八，熙宁五年九月己酉载：“宣政使、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为宣庆使、入内都知。”《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乙亥载：“延福

宫使、入内都知、利州观察使张茂则为宁国军留后、入内都都知。”可知张茂则任入内都知时间为熙宁五年九月至元丰八年四月。入内都知

张茂则，字平甫，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初入宫为宦，由小黄门累迁至西头供奉官。熙宁初，进入内都知；哲宗即位，迁宁国军留

后，加两省都都知。史载张茂则虽位居内侍高官，常年身处皇宫内庭，服侍皇帝左右。

‹2›  《宋史》卷二三九，页8349，中华书局，1977年。

‹3›  （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1册《帝系一》之二六，页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4›   前揭曹宝麟《抱瓮集·文彦博三帖考》，页360。



034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1年第5期･ 第229期

时间 职衔 材料来源

元丰四年（1081）三月 天章阁待制、权判兵部 《长编》卷三一一

元丰四年（1081）六月 天章阁待制、权发遣三司使 《长编》卷三一三

元丰四年（1081）十月 天章阁待制、河东都转运使 《长编》卷三一七

元丰五年（1082）二月 落天章阁待制、依旧河东都转运使 《长编》卷三二二

元丰五年（1082）十月 天章阁待制、知庆州 《长编》卷三三〇

元丰八年（1085）四月 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 《长编》卷三五〇

从［表一］可知，从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除了熙宁十年七月至元丰元年八月，以及元丰五年二月至

十月这两个时间段外，赵卨大都以天章阁待制充任其他差遣。元丰三年七月至元丰四年三月，赵卨只

任待制一职而无具体差遣
‹1›
，直到元丰四年三月赵卨才有了新的差遣：权判兵部

‹2›
。而在权判兵部时，

赵卨当不大有出外任使的可能，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四之一载，判兵部主要掌皇帝“车驾、仪仗、卤簿、

字图，春秋释奠昭烈武成王庙及武人科举之事。岁终，以义勇、弓箭手、寨户之数上于朝”
‹3›
。《长编》也记

载，元丰四年七月、九月，判兵部赵卨核实开封府及河北三路义勇数
‹4›
。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判兵部是

主管诸多新法的机构，事务繁忙，赵卨不大可能在判兵部时充任护葬使，只可能在只任天章阁待制时充

任护葬使。

由此观之，赵卨很有可能就是在元丰三年七月至元丰四年三月，在没有其他差遣的情况下充任护

葬使。

无独有偶，笔者翻阅资料时发现，元丰二年（1079），就有只任待制不任其他差遣充护葬使之例。

《兖王墓志铭序》载：“后二年，以元丰之己未命右谏议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李肃之摄鸿胪卿，领护葬

事。景福殿使、利州观察使、入内都知张茂则持节副之。四月甲子复以仗卫鼓吹发引而西。卜五月戊寅往

祔于永厚陵下宫之壬地。乘卫王之凶，五月而葬也。”
‹5›
充任兖王护葬使的李肃之官衔为“右谏议大夫、天

章阁待制”。其中“右谏议大夫”只是寄禄官，标示其身份和俸禄，并无具体职掌；所带职名“天章阁待制”

亦无具体职掌，但掌“侍从，备顾问，有所献纳，则请到或奏封”而已，从上述记载来看，李肃之此次担

任护葬使，并未担任其他差遣。那有没有可能是此处漏写了李肃之的差遣呢？据《长编》记载，元丰元

年正月，李肃之辞权发遣开封府，“天章阁待制李肃之权发遣开封府，肃之辞疾；以枢密直学士钱藻代

‹1›   元丰元年八月癸丑，“左正言、直龙图阁、知桂州赵卨天章阁待制、知太原府”。见（宋）李焘：《长编》卷二九一，元丰元年八月癸

丑，页7118，中华书局，2004年。《宋会要辑稿》载，王克臣元丰三年七月接替赵卨任知太原府，之后赵卨没有具体职务。

‹2›   元丰四年三月戊子朔，“天章阁待制赵卨权判兵部”。见《长编》卷三一一，元丰四年三月戊子，页7550。

‹3›   前揭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四之一，页3395。

‹4›   前揭李焘《长编》卷三一四，元丰四年七月壬寅条，页7606；《长编》卷三一七，元丰四年九月乙丑条，页7674。

‹5›   马晓建：《北宋皇陵兖王墓志考略》，《中原文物》2011年第5期。

（续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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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1›
。其后，元丰二年六月李肃之才知郓州

‹2›
。易言之，从元丰元年正月到元丰二年六月，李肃之并未

有任何差遣，只任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又据《兖王墓志铭序》所载时间“后二年（元丰二年）”可知，李

肃之担任护葬使的时间当在元丰二年五月以前。换句话说，李肃之恰恰是在没有任何差遣的情况下，以

天章阁待制身份充护葬使。赵卨的情况应该跟李肃之相同，二人均以天章阁待制的身份充护葬使，而且

任二人副使的又恰好同为入内都知张茂则。

再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载：“神宗元丰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河东节度使、检校太师、守司徒

兼侍中、判大名府、潞国公文彦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依前河东节度使、判河南府、景

灵宫使、护国军节度使、检校太师。”
‹3›
及《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一载：“元丰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尉、河

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尹、判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守太师、充永兴军节度使致仕。于是彦博免守

太师及两镇节度使。上批许罢兼永兴军节度使，止以河东旧镇守太师致仕。”
‹4›
可知元丰三年（1080）九月

至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文彦博判河南府。故推断此帖当是文彦博判河南府时所作，时间大体在元丰

三年九月至元丰四年三月之间。

二  《预差帖》创作时间

此帖释文：

预差定将来监开浚漕河官

曹宝麟先生依据帖中的“定将”以及《宋史·河渠志》所载文彦博开浚漕河的时间，推测此帖作于熙宁

八年（1075）六月十九日开浚旧沙河工程批准后不久
‹5›
。刘正成先生所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第41卷《北宋

名家卷·文彦博护葬等三帖》亦认同曹先生的观点，并进一步推测出此帖当是写给知真定府孙固的。刘

先生说：“本帖应作于熙宁八年六月己酉（十九日）开浚旧沙河动工后不久。因御河流经河北路，而河北

路熙宁六年分为以大名府为治所的东路和真定府为治所的西路，更主要的是卫州属西路所辖，所以文彦

博要求真定差遣将官监工。本帖当是写给同属旧党的知真定孙固的。”
‹6›

笔者认为，此帖或许还有另一种解释。第一，虽然《宋史·河渠志》只有一条关于文彦博浚河的材

料，但《长编》《宋史·文彦博传》《文潞公集》《邵氏闻见录》《宋会要辑稿》均有记载文彦博判河南时开浚漕

‹1›   前揭李焘《长编》卷二九六，元丰二年春正月己卯条，页7195。

‹2› 《宋史·李肃之传》，页10177。

‹3›   前揭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页4529。

‹4›   前揭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一，页2933。

‹5›   前揭曹宝麟《抱瓮集·文彦博三帖考》，页362－367。

‹6›   前揭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卷四一《北宋名家卷》，页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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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材料，如《文潞公集》卷二五《奏西京河事》多次提到“开浚漕河”、《宋史》本传所载“导洛通汴”之事、《邵

氏闻见录》卷一〇记载文潞公留守期间引伊洛水入城之事，均与开浚漕河有关。

第二，前人认为“预差定将来监开浚漕河官”应断为“预差│定将│来监│开浚漕河官”。导致前人有

如此看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定将”实为真定之将的简称，并由此将此帖称为《定将帖》。但《长编》卷

二五二“熙宁七年夏四月丙戌”条载：“河东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河阳文彦博判大名府。”
‹1›
《长编》卷

三〇八“元丰三年九月癸亥”条载：“召河东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文彦博陪祠。”
‹2›
据以上记载可

知，熙宁七年（1074）四月至元丰三年九月文彦博判大名府。《宋史·地理志》载：“大名府，魏郡。庆历

二年，建为北京。八年，始置大名府路安抚使，统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通利保顺军。熙宁以来并因

之，六年，分属河北东路。”
‹3›
而真定府分属河北西路，属“次府，常山郡，唐成德军节度。本镇州，汉

以赵州之元氏、栾城二县来属。开宝六年，废九门、石邑二县。端拱初，以鼓城隶祁州。淳化元年，以束

鹿隶深州。庆历八年，初置真定府路安抚使，统真定府、磁相邢赵洺六州”
‹4›
。可知大名府、真定府分属两

个不同的路辖区，大名府属河北东路、真定府属河北西路；大名府和真定府属于两个平行的地方行政单

位，不存在统属关系，故文彦博当无权调动真定府将官，更无权命令知真定府孙固。且宋代几乎没有将

真定府之将简称为定将的做法。此帖“预差定将来监开浚漕河官”意指准备派遣以后来监浚漕河之官。故

此处断为“预差定│将来│监开浚漕河官”更恰当些。

如果笔者以上推测合理的话，那么此帖的创作背景和年代就值得推敲了。从“开浚漕河”来看，此帖

的创作年代当有另解。宋神宗元丰年间，宋政府为了保障漕运命脉汴河的漕运安全性，实施“导洛通汴”

工程，即将洛河之水引入汴河，使之作为汴河水源之一。在这一工程实施的过程中，宋政府不惜牺牲

西京洛阳用水，以增加水量：“主者遏绝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颇患苦之。”这样一来，尽管会稍稍增

加洛河水量，但对西京来说，危害极大。在此背景下，文彦博留守西京时，通过中使刘惟简请求“以漕

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宋廷“诏令通行如初，遂为洛城

无穷之利”
‹5›
。从此由洛阳舟行河至开封“公私便之”。对于此事，邵伯温有详细记载，《邵氏闻见录》卷

一〇载
‹6›
：

元丰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元丰）四年，

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隶白波

‹1›   前揭李焘《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夏四月丙戌条，页6170。

‹2›   前揭李焘《长编》卷三〇八，元丰三年九月癸亥条，页7466。

‹3›   前揭《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页2121。

‹4›   前揭《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页2126。

‹5›   前揭《宋史·文彦博传》，页10264。

‹6› （宋）邵伯温著，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录》卷一〇，页104，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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辇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公作亭河上，榜曰

“漕河新亭”。

据邵伯温的记载可知，元丰四年，文彦博留守河南府时，以漕河故道湮塞，引伊洛水入城，并得到了中

央的认可。据此可以推断，《预差帖》创作时间不会早于元丰四年。

无独有偶，文彦博的文集中也保留了一份有关开浚漕河的工程奏议。《文潞公集》卷二五《奏西京河

事》（自注：元丰六年四月）载
‹1›
：

本府勘会自会通桥下至白马寺洛河水路，滩碛浅涩，难行纲运，遂奏乞开淘古漕河旧道，

稍令深阔，抵至白马寺，却合洛河，回避二十余里滩碛，所贵通行纲船，不至滞碍。今蒙朝旨

依奏施行。看详中札内更带下白波辇运司奏，乞开浚漕河至偃师县界，合洛河，通济舟船。虽

与本府所奏事状大抵皆同，只是称至偃师县界漕口合流，必添展地里稍须，至更差官觑步所碾

添开浚故道地步、长短及地形高下，是与不是有古来河道，确实计定功料申上。

据《文潞公集》《宋史·文彦博传》《邵氏闻见录》所载，可知文彦博元丰四年至元丰六年有开浚漕河之

功，《预差帖》大体作于元丰四年至元丰六年，而非熙宁八年。

三  《汴河帖》创作年代

此帖释文：

准都提举汴河堤岸牒。为洛口水小，有妨行运，请权闭分洛堰口。权住放水入城，留府。

即时已闭断分洛堰入城水口，比欲更将午桥入城伊水闭断。又为正值磨焦踏面，年计事大，遂

将入城伊水一支，以岸分水小口子依例封闭 ，专用伊水一支动磨磨焦。其水只自磨下且流过

便却自东罗门出城合洛，并不渗耗却水势。尚虑寅夜未得雨泽，伊水减小，又妨动磨磨焦，却

致将焦麦配与步磨行转致不便，有妨踏麴（曲）。今勘会除睦仁官磨，上下有私磨四盘。今来

只因睦仁官磨带得使水。比西河诸磨一例停住。乃是优幸。今擘画将合磨焦麦量事分配与四盘

水磨，都厅相度配定分数。磨焦所贵，早得了，当却令众户使水户依旧使水。

《汴河帖》的创作年代，向水称：“不可考其岁月矣”，但据文彦博仕履“三判河南”以及文彦博本传

所载，他又说：“神宗导洛通汴，而主者遏绝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患之，公因中使刘惟简至洛，语

之。故惟简以闻，诏令通行如故，遂为洛城无穷之利云云。或即其事耶”，推断此札大体创作于中使李

惟简未至西京之时。而遍检宋代史料，记载中使刘惟简的资料甚少，更惶论具体至洛、回洛时间。

《汴河帖》所载“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是另一入手点，据《长编》卷三〇九“元丰三年九月癸亥”载：“都水

‹1› （宋）文彦博著，申利校注：《文彦博集校注》卷二五《奏西京漕河事》，页741，中华书局，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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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言：‘奉旨改导洛通汴司为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其应系汴河公事，乞令一面管勾。’从之。”
‹1›
《长编》卷

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庚子”载：“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
‹2›
据以上可知，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存在于元

丰三年（1080）九月至元丰八年（1085）五月之间，以及哲宗绍圣之后。由此可推断文彦博创作此帖的时

间范围当为元丰三年九月至元丰八年五月。又据此帖中多次出现洛口、洛水、伊水、午桥、东罗门洛阳城内

的地名，以及帖中所谓“留府”“都厅”等词，可判定此帖当是文彦博任职河南府时所作。据《宋会要辑稿》

“职官五六之四”“职官一之一”所载可知，文彦博任职河南府时当为元丰三年九月至元丰六年十一月。徐

邦达先生据此考证此帖应作于元丰三年庚申后文彦博判河南府时
‹3›
。曹宝麟则认为帖中“正值磨焦踏面”

当指收获季节，一年当中六七月份为小麦收获季，故当不可能为元丰三年所作
‹4›
。

据上文所引《邵氏闻见录》及《奏西京河事》可知，文彦博留守河南期间，曾引伊洛水入城，解决了洛

阳城缺水问题。恰巧帖中也记载了“比欲更将午桥入城伊水闭断”及“遂将入城伊水一支，以岸分水小口子

依例封闭，专用伊水一支动磨磨焦”，那么此帖当作于引“伊洛水入城”之后。据此可推断此帖的创作时间

不会早于元丰四年七八月份，应作于元丰四年至元丰六年的七八月。

综上所述，文彦博三帖创作时间分别为：《护葬帖》大体作于元丰三年九月至元丰四年三月之间；

《预差帖》大体作于元丰四年至元丰六年；《汴河帖》大体作于元丰四年至元丰六年的夏秋两季。上述三

帖均作于文彦博判河南府时。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盛 洁）

‹1› 《长编》卷三〇九，元丰三年九月癸亥，页7507。

‹2› 《长编》卷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庚子，页8515。

‹3›   前揭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页136。

‹4›   前揭曹宝麟《抱瓮集·文彦博三帖考》，页371。


